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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民俗遶境、大型宗教慶典或類似活動標準作業程序 
中華民國101年6月15日府民宗字第10131389200號函頒 

中華民國102年6月11日府民宗字第10231854400號函修訂 

    中華民國104年7月1日府民宗字第10431926000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107年12月7日府民宗字第1076029066號函修訂 

一、辦理宗教民俗遶境活動之主辦單位(下稱主辦單位)應於活動前

30至60日檢具活動企劃書(含交通管制計畫、維護公共安全計

畫)(附件1)及環境維護表(附件2)、遶境路線圖(附件3)函請主

辦單位所在地之區公所協助召開協調會，區公所於接獲通知後

應邀集活動主辦單位及本府警察局(含轄區分局)、交通局、環

保局、消防局、新工處、建管處、交工處、公運處、停管處、

場地主管機關及民政局等相關權管機關召開活動協調會。 

二、主辦單位於活動前30日至60日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37條第2

項規定檢具活動企劃書(含交通管制計畫、維護公共安全計畫)

及遶境路線圖向警察局轄區分局申請臨時使用道路，如活動範

圍跨2轄區以上者，則逕向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提出申請。 

三、民俗遶境、大型宗教慶典或類似活動如有使用公有場地或設施，

主辦單位應向場地管理機關提出申請。場地管理機關受理其申

請時，應通知主辦單位所在地區公所。 

四、協調會會議程序中，由主辦單位說明活動企劃內容，再由本府

相關權管機關針對活動內容提出指導並宣導相關法令規定如下： 

(一) 環境保護局：噪音管制法、空氣污染防制法及臺北市禁止從

事妨礙安寧行為之區域範圍及時段、廢棄物清理法。 

(二) 消防局：爆竹煙火管理條例、本市轄內「禁止施放天燈」之

行為公告。 

(三) 警察局：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及社會

秩序維護法。 

(四) 建管處：臺北市展演用臨時性建築物管理辦法。 

(五) 公運處：臺北市聯營公車臨時性改道公告及設置臨時性站牌

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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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辦單位就本府相關權管機關所提意見若無任何疑問，需當場

切結並同意遵守法令規定，主動派員維護活動秩序並自組環保

小組清掃爆竹碎屑、負責垃圾清運，以及承諾回復原狀(如拆除

改道牌面、交通指示牌面等)，切結書（附件4）需附於協調會

會議紀錄內，切結書格式，由民政局定之。 

六、警察機關依權責審視活動內容後應函復申請人所提臨時道路使

用申請，另應對遶境路線進行行政指導。警察機關核准臨時使

用道路申請後，應以書面函復申請人務必依交通管制計畫據實

執行，並指派工作人員維護活動現場秩序，同函並請副知本府

民政局、交通局、環保局、消防局、轄區區公所及相關機關。

另警察機關應於活動前妥適規劃協勤勤務以協助主辦單位交通

管制及疏導工作。 

七、主辦單位如有燃放爆竹煙火需求，應依規定向消防局申請許可

或報備（附件5）；有搭設舞台需求，應依規定向建管處核備；

其他依規定(如提交交通管制計畫、借用活動場地等)應向權管

機關提出申請者，亦請申辦；主辦單位向權管機關提出申請時，

請權管機關作成決定後副知區公所，並請區公所協助確認主辦

單位是否如期完成各項申請。 

八、本府相關權管機關於宗教及民俗活動辦理期間，應依權責並審

酌活動規模，指派適當人力到場協助及稽查，經查有違規情事，

由各權管機關依相關法令逕行告發及落實取締；若遶境主辦單

位違規情形嚴重，警察局、環保局、消防局等機關應於活動結

束後7日內，彙整違規情形，函知區公所，並副知本局，以作為

是否召開檢討會之參考。 

九、場地或設施管理機關於活動結束後應立即檢查是否恢復原狀，

如未恢復原狀，應函知區公所並副知民政局，以便彙整違規情

形，如活動係屬跨行政區者，由主辦單位所在地區公所負責彙

整前揭資料。活動受市民檢舉案件眾多、未依所送活動企劃書

及遶境路線圖辦理，或未遵切結事項，致嚴重影響市民生活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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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公所應邀集相關機關召開檢討會，並將檢舉情形及會議結論

送警察局(含轄區分局)及場地管理機關，以作為來年度准駁路

權及場地使用之參考。 

十、如民意代表協助宗教團體召開協調會，或由本府各局處主動召

開協調會者，且已無待解決事項時，區公所無須再次召開協調

會，惟後續切結及相關執行事項，仍應遵照本作業程序辦理。 

十一、遶境主辨單位應以使用電子音響或環保鞭炮車為主，並有義

務協助宣導參贊宮廟或遶境途經之友宮減少鞭炮使用。 

十二、宗教團體參香活動（含起駕、回鑾）須填寫自主檢查表(附件

6)，規模較大者(由區公所評估)，則依規定召開協調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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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民俗遶境、大型宗教慶典或類似活動標準作業程序流程圖 

 
 
 

 
 
 

 

 
 
 
 
 

 

 
 
 

 

 

民俗遶境或宗教活動主辦單位 

1. 活動前30至60日檢具活動企劃書(含交通管制計畫、維護

公共安全計畫)及環境維護表、遶境路線圖函請主辦單位

所在地之區公所協助召開協調會。 

2. 活動前30日至60日檢具活動企劃書(含交通管制計畫、維

護公共安全計畫)及遶境路線圖向警察局轄區分局申請(跨

行政區者，則向警察局申請)。 

 

區公所 

1.接獲通知後應邀集活動主辦單位及警察局、

交通局、環保局、消防局、新工處、建管

處、交工處、公運處、停管處、場地主管機

關及民政局等召開活動協調會。 
2.主辦單位就本府相關權管機關所提意見，若無

任何疑問，需當場切結同意遵守法令規定。 

場地管理機關 

民俗遶境、大型宗

教慶典或類似活動

如有使用公有場地

或設施，主辦單位

應向場地管理機關

提出申請。 

區公所及各權管機關(活動前申請及準備程序) 

1. 施放爆竹煙火，請主辦單位應依規定向消防局申請許可或報備。 

2. 如有搭設舞台需求，主辦單位應依規定向建管處核備。 

3. 其他依規定應向權管機關提出申請者，亦請申辦。 

4. 主辦單位向權管機關提出申請時，請權管機關作成決定後副知區

公所，並請區公所協助確認主辦單位是否如期完成各項申請。 

區公所及各權管機關(活動執行中) 
1. 活動辦理期間，應依權責並審酌活動規模，指派適當人力到場協

助及稽查。 

2. 權管機關經查有違規情事，應依法逕行告發或取締。 

3. 主辦單位違規情形嚴重，警察局、環保局、消防局等機關應於

活動結束後7日內，彙整違規情形，函知區公所，並副知本局，

以作為是否召開檢討會之參考。 

警察分局（警察局） 

依申請人提出書表文件進行審

核，核准臨時使用道路申請後，

應以書面函復申請人務必依交通

管制計畫據實執行，並指派工作

人員維護活動現場秩序，同函並

請副知本府相關機關。 

函復申請人不同意

道路(場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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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公所及各權管機關(活動結束後) 
1. 場地或設施管理機關於活動結束後應立即檢查是否恢復原狀，區公

所亦應主動了解復原情形，如活動係屬跨行政區者，由主辦單位所

在地區公所負責彙整前揭資料。 

2. 活動受市民檢舉案件眾多、未依所送活動企劃書及遶境路線圖辦

理，或未遵切結事項，致嚴重影響市民生活時，區公所應邀集相關

機關召開檢討會，並將檢舉情形及會議結論送警察局(含轄區分局)

及場地管理機關，以作為來年度准駁路權及場地使用之參考。 



附件1 

 

 

 

 

「○○○○○」活動計畫書 
 

 

 

 

 

 

 

 

 

 

 

 

 

 

 

 

 

 

申請單位：○○○○○ 

申請日期：○○年○○月○○日 

活動日期：○○年○○月○○日 



壹、活動期程： 

○○年○○月○○日（星期○）○○時起至○○年○○月○○日

（星期○）○○時止。 

 

貳、活動相關單位及申請人資料： 

一、指導單位：○○○（無則免列） 

二、主辦單位：○○○ 

三、協辦單位：○○○（無則免列） 

四、申請人/電話：○○○/○○○○○○○○○○ 

五、活動現場聯絡人/電話：○○○/○○○○○○○○○○ 

 

參、活動概述： 

一、活動地點：○○○ 

二、預估參加人數：○○○名 

三、活動集結區域：○○○ 

四、活動路線：○○○（請詳述起點至終點沿線所經道路名稱） 

五、活動流程：○○○（請檢附流程表） 

 

肆、交通疏導及宣導措施： 

一、交通疏導方案： 

（一）活動場地周邊停車資訊及引導作為（得製表說明） 

（二）交通疏導區域（請詳列路段） 

（三）交通疏導作為（如：掛設改道告示牌面、協請警力、義交及

由主辦單位工作人員引導與會人員動線） 

二、交通宣導方案：○○○ 

 

伍、公共安全秩序維護措施： 

一、公共安全維護方案（如：保留足供消防車輛出入之空間或禁止

燃放鞭炮等） 

二、現場秩序維護方案（如：派遣工作人員約束參與者秩序並確保

人員安全等） 



 

陸、其他事項說明：○○○（如：環境維護措施及醫療支援等） 

 

柒、緊急事件處理及復舊措施： 

一、緊急事件處理方案：○○○（含人為因素及天然因素） 

二、復舊方案：○○○ 

 

捌、附件： 

一、臺北市政府各單位協調事項分工表（必附） 

二、1999市民熱線 FAQ（必附） 

三、交通管制告示牌面設置地點表（必附，含示意圖） 

四、其他（如：活動簡章、會場平面布置圖或義交人員配置規劃表等） 



 

附件2 

  本市     區大型活動（遊行）主辦單位環境維護表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至  年  月  日  時   分 

活動地點  

主辦單位及聯

絡人電話 

 

活動中環境維護 

□自行清理 

□委託民間業者 

□其他________ 

活動場地環境維護 

1. 連絡人姓名： 

2. 電話： 

3. 垃圾清理頻率： 

4. 宣導民眾維護整潔之相關措

施： 

活動結束後垃圾清運方式 

□自行清運 

□委託民間業者 

□其他 

活動結束後環境維護 

1. 清理人力：  

2. 預定垃圾清理結束時間： 

 

3. 垃圾集中地點： 

【備註】本表請主辦單位於活動前一週回傳環保局備查。 

     (環保局清潔管理科 FAX：27206359、27206292) 

 



 

附件3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分局受理民眾申辦「民俗遶境活動」使用範圍平面圖 

 

● 請標示活動路線，並框記交通疏導範圍。 
● 請詳細註明道路名稱及重要路標。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申請人：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4 

切 結 書 

立切結書人(宗教團體代表)                            於民國    年    月    日為辦理                                 

(活動名稱)                                                               ，特立本切結書，約定事項如下： 

一、活動辦理期間自組環保小組清掃爆竹碎屑及辦理活動所產生之垃圾。 

二、活動隊伍行經各級學校、衛生醫療機構(診所除外)、文教區及其周圍50公尺範圍內，全日

不施放爆竹煙火及使用擴音設施；於晚上10時至翌日上午8時，不使用嗩吶鑼鼓等擴音設

施及施放專業爆竹煙火及會發出笛音或爆音之一般爆竹煙火；為避免影響夜間安寧，願

於晚上10時前結束所有活動。 

三、妥為規劃活動路線並依規定申請臨時使用道路許可(使用公有場地，亦依規定提出申請)，
於重要路口先行設置告示牌面，活動期間加派人力進行交通疏導，同時加強宣導參加活

動人車應遵守交通安全規則（配戴安全帽、繫安全帶及勿逆向行駛）。 

四、活動如須搭建臨時舞臺，活動前依規定向本市建築管理工程處提出申請及加保公共意外

責任險，於活動辦理過程務必加強安全維護措施。 

五、活動結束後立即派員負責垃圾清運，拆除改道牌面、交通指示牌面，如有使用公有場地

或設施，應負責回復原狀。 

六、以上事項向參贊單位（爐主、頭家、軒社及陣頭等）宣導週知，並確實約束參贊單位遵

守相關法令規定，參贊單位如有違規行為，主辦單位願概括承受其責任。 

此 致 

臺北市○○區公所 

立切結書人 

宗教團體名稱：                          

代表人姓名：                            

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備註：本切結書需併入協調會會議記錄中。 
 
 



 
 
附件5 
               (單位名稱)施放一般爆竹煙火報備暨維護公共安全計畫表 

(施放專業爆竹煙火請另填申請書，不適用本表) 
一、施放地點： 

施放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至   時   分 
聯絡電話： 
施放（聯絡）人員：              

二、施放目的：□廟慶 □節慶 □其他（                       ） 

三、現場施放一般爆竹煙火種類及數量（表格不敷使用時，請於背面填寫） 
爆竹名稱 製造商或來源 單位 數量 備考 

     
     
     
     

＊除供本案施放使用，請勿超量儲存爆竹煙火，違者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規定最高可處新臺幣150萬元罰鍰。 

四、施放區域之消防設備 
1、固定：備滅火器    支，分別置於警戒區內四角落，另備水桶    只，分別置於煙火發射四周約5公尺處，

並且在施放煙火之前於施放區四周灑水，保持地面潮濕。 
2、繞境：車隊長度（車輛_____台），於車隊前、後、中間車輛各備滅火器____支。 

五、意外災害之處理措施(含觀眾疏散應變事項) 
應儘速給予適當急救，並送往鄰近之醫院就診。 

六、警戒人員之佈置(含交通管制應變事項) 
進行施放工作人員計有    人，現場警戒人員計有    人，備有口哨、手電桶等，管制雜人進入施放煙火區。 
七、現場警示作業 
現場四周拉出「工程施工」之警戒線，並樹立「煙火施放區，非工作人員禁止進入」警示牌。 

八、施放注意事項 
應依盒上標示之注意事項施放（應個別施放，勿使用配線方式施放）。 

九、施放後之安全作業 
施放完畢後剩餘之殘餘物（含未爆彈）應清理乾淨。 
十、施放現場平面圖及路線圖（標示詳細施放地點） 
依現場環境、路線描繪，並標示方向座標。 
十一、工作人員之安全防護 
視情形進行施放時身著各式必備防護裝備。 
十二、安全注意事項： 

1、 為維護社會公共安全，民俗慶典或廟會活動，建請以播放爆竹煙火音效光碟，取代燃放爆竹煙火。如須施放一般
爆竹煙火，請選購有認可標示之一般爆竹煙火，並依產品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項施放。持有未附有認可標示之一般
爆竹煙火達管制量5分之1者，將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處新臺幣3千元以上1萬5000元以下罰鍰。 

2、 燃放爆竹煙火，應與民眾及建築物保持適當之安全距離;車輛行進中請勿沿途施放爆竹煙火，以免造成危害。 
3、 若需施放專業爆竹煙火，應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第16條第1項規定於施放5日前向本局提出申請，經核准後始

可施放，違者將依同法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且運送專業爆竹煙火，應依同法第16條第3項規定，
向本局報備相關運送資料後始可運送，違者將依同法處新臺幣30萬元以上150萬元以下罰鍰。 

4、 專業爆竹煙火未由專業人員施放，或違反「專業爆竹煙火施放作業及人員資格管理辦法」中有關施放安全作業方
式，違者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處新台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 

5、 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第15條規定，石油煉製工廠、加油站、加氣站、漁船加油站、儲油設備之油槽區、彈藥
庫、火藥庫、可燃性氣體儲槽及公共危險物品、可燃性高壓氣體、爆竹煙火製造、儲存、處理（販賣）等場所及
其基地內禁止施放爆竹煙火；違者依同法處新臺幣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另臺北市政府106年4月19日府法
綜字第10631261300號令公布「臺北市爆竹煙火施放管制辦法」，已規範高速公路、大眾捷運系統及高架道路
路權範圍內、古蹟、醫院、護理之家、產後護理機構及老人福利機構等場所及基地範圍內，未經申請許可不得施
放爆竹煙火。 

6、 活動繞境路線勿行經上述規定禁止施放爆竹煙火之地點，並應請主辦單位協助宣導參與活動之陣頭與民眾避免施
放一般爆竹煙火;若仍須施放，應注意風向、風速變化及其他可能造成危害之因素，必要時應立即停止施放。如發
生意外，應由主辦單位負完全責任。 

7、 儲存爆竹煙火達管制量時(管制量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4條規定)，未依法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或場
所位置、構造、設備未符合「爆竹煙火製造儲存販賣場所設置及安全管理辦法」規定者，依儲存量多寡，最高可
處新臺幣150萬元罰鍰。 

8、 本報備以書面審查為原則，若報備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9、 若因施放爆竹煙火致生火災意外，將依違反刑法公共危險罪移送法辦。 
已明瞭上揭法令規定，如經本局查獲違反爆竹煙火規定事項，願接受處罰。  
此致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申請人：                   （簽章）  



 附件6 

  本市      區宗教團體參香活動(含起駕、回鑾)自主檢查表 

活動名稱  

回鑾日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至  年  月  日  時   分 

回鑾下車地點  

主辦單位及活

動負責人電話 

 

活動資訊 

1. 參與人數:約       人             2.車輛數: 約       輛 

2. 陣頭數: 約       團              4.回鑾路線距離:約       公尺    

活動前注意事項 

□已於   年   月   日向          分局(派出所)申請道路使用。 

申請人姓名:                    聯絡電話: 

□遵守相關法令規定，將當地居民生活品質及居住權益納入優先考量，以

維護公共安全及環境安寧。 

 

活動中應注意事項 

□活動隊伍開始集結時應加派工作人員維持與會人員秩序與安全。 

□安排工作人員於隊伍行經之公車站牌引導公車進出站，以利公車正常運

作。 

□配合金紙集中燒及租(借)用電子音響或環保鞭炮車共同為環境保護盡一

份力。 

活動後應注意事項 

□ 自行清理活動後垃圾。 

□ 請至遲於晚上10時前結束所有活動。 

□ 如有使用公有場地或設施，應負責回復原狀。 

      ※本表請主辦單位於活動前一週回傳至各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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